
 

 

第一頁 

 

臺中市公有建築應送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審議
要點 

中華民國 105年 8月 30日府授都設字第 10501857722號函下達 

一、臺中市政府為促進臺中市都市計畫區內公有建築規劃設計品質並

改善都市景觀，特訂定本要點。 

二、下列各款之公有建築應於核發建造執照或建築設計許可前，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  公共設施用地採多目標使用之建築者基地面積三千平方公尺

以上者，應送臺中市政府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

員會)審議通過。 

(二)  公共設施用地之地下建築物、市區高架道路、市區人行陸橋、

地下道、街道傢俱、環境指標及景觀設施，應送本委員會審

議通過。但上述設施如屬道路主管機關審議通過之個案，不

在此限。 

(三)  面積達一萬平方公尺以上公園用地、環境指標、景觀設施且

申請新建建築許可面積達二千平方公尺以上，應送本委員會

審議通過。 

(四)  政府機關及公營事業機構、學校、體育館、博物館、圖書館、

美術館、陳列館、集會堂、演藝廳、立體停車場者： 

1.新建校舍總樓地板面積三千平方公尺以上或進行校區整體

開發之學校，應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2.新建總樓地板面積達三千平方公尺以上之政府機關、體育

館、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陳列館、集會堂、演藝廳、

立體停車場，應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五)  捷運系統開發案及其附屬設施或採聯合開發之申請案，應送

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六)  古蹟保存區之公共工程，應送本委員會審議通過。 

(七)  公有建築申請案，或經本要點審議通過之公有建築物辦理變

更設計，於檢送相關書件圖說備查後，經本委員會認為有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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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安全、交通、衛生或對古蹟、紀念性建築物之保存維護

或公共利益有礙者，仍應補提相關資料文件圖說送本委員會

辦理審議。 

三、前點第一款至第四款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審議通過者，應

檢附相關資料文件圖說，送本委員會備查。 

四、各項申請案件經中央主管機關針對設計內容審查並核定之專案計

畫、九二一災後社區更新重建計畫、擴大國內需求方案、創造城

鄉新風貌計畫、依臺中市建築物補辦建築執照辦法及臺中市臨時

性建築物管理辦法辦理者，得免送本委員會審查。 

五、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改制前之臺中縣轄區內公有建築，已編

列預算並經改制前之臺中縣議會或原鄉鎮市公所代表會審議通

過者，得免提送本委員會審議，並應依改制前之都市設計相關審

查規定辦理。 

六、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需全區納入都市設計審議之地

區，公有設施經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審議通過後，應檢附相

關資料文件圖說，送本委員會備查。 


